(114.11修訂)
國立中央大學延聘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延聘系所
	

	申請類別
	□新聘 

□再聘 (原聘任期間:自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至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止)

       (原聘任職級: □專案教授□專案副教授□專案助理教授□專案講師)

	擬聘任職級
	□專案教授 □專案副教授 □專案助理教授 □專案講師
	退休再任 □是 □否

	
	□教學型   □教學研究型
	

	經費來源
	□A.校方補助：□1員額 □0.5員額（若為0.5員額，請續填項目B）

□B.自籌經費：來源(計畫名稱/流水號)：                               
期限：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1. 以自籌經費聘任者，請檢附經費來源相關佐證資料（如計畫核定清單等）或說明
     2. 以自籌經費聘任者，如聘期中經費來源結束，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受聘者

中文姓名
	
	受聘者

英文姓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國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符合聘任年齡超過70歲之特殊條件

(以起聘日起算) 
□是(請檢附系級教評會審議同意紀錄)  □否 

	申請聘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計畫主持人

(簽章)
	
	電話
	

	
	
	傳真
	

	承辦人

(聯絡人)
	
	分機
	

	
	
	傳真
	

	
	
	E-mail
	

	推薦順序
	共申請________件，本案列為第________順位。 

（若為再聘案則免填順位）
	單位戳章：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

(簽章)
	
	院級主管

(簽章)
	
	教務長

(簽章)
	(註2)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1. 除專案講師外之申請案皆需於新聘申請時提供著作審查意見表。

2. 校級研究中心之申請案件不需經院級主管簽章。教學型教學人員須經教務長簽章。

二、延聘理由

	請詳細說明下列項目：（請詳盡填寫，如篇幅不敷使用，可另紙繕附）
1.  擬聘之教學人員可授課時數。

2.  擬聘之教學人員可擔任課程。

3.  擬聘之教學人員之教學需要性為何。

4.  對擬聘之教學人員參加研究計畫之預計達成目標。
5. 對擬聘之教學人員參加教學相關計畫及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預計達成目標。(教學型教學人員之延聘始須填寫此項) 
6.  一年期以上之計畫，請分年列述。

7.  如屬再聘申請案，請填寫前期之工作進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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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聘單位之相關配合措施（請申請單位填寫）
	1. 請摡述延聘單位對本延聘案之配合措施（如其他相關之研究計畫或工作環境之安排及研究資源之提供與協助等）。
2. 貴單位延聘教學人員之納編或移轉至其他單位或產業界之計畫如何?(內容請述明擬納編或移轉計畫可行性、擬納編或移轉員額及年度預估)

　　　　　　　　　　　　　　　　　　　　　　　　單位主管　　　       　（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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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學人員資料表
	(一)、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20    /    /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國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19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公).
	(宅).

	傳真號碼
	
	E-MAIL
	


(二)、主要學歷 請填學士級以上之學歷或其他最高學歷均可，若仍在學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三)、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   

                                    前追溯。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現職： 
	
	
	　   /   

	
	
	
	

	經歷：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四)、專長 請自行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學門名稱。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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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論文著述：
請詳列個人自前五年度1月1日至當年申請截止前發表之學術性著作
（如申請111/8/1起聘，請填寫106/1/1起之著作）
1. 請將所有學術性著作分成四大類：(A)期刊論文(B)研討會論文(C)專書及專書論文(D)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2. 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每篇文章請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出版年、月份、題目、
期刊名稱、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並以＊註記該篇所有之通訊作者。
3. 若期刊屬於SCI、SSCI、A&HCI、TSSCI或THCI Core等時，請於頁數後註明並填寫其最新年度之IF、Journal Rank in Category （含Category Name, Journal Rank in Category / Total Journals in Category (Q*)）。
範例：（SCI, IF=4.964,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7/54, Q1）
  4. 請列已刊登之期刊論文，已接受尚未刊登之論文亦可列入，惟請於統計表中另列統計。

4-1. 著作目錄統計表（再聘者免填，再聘者之論文著述詳見「績效評鑑表」）：
 新聘者請提供近五年個人著作目錄統計表： 
	年度
	(A)期刊論文篇數
	第1/通訊作者篇數
	SCI篇數
SSCI篇數
A&HCI篇數
TSSCI篇數

THCI Core篇數

 (請於篇數後註明期刊類別)
	各等級期刊篇數
	(B)研討會論文篇數
	(C)專書及專書論文篇數
	(D)技術報告及其他篇數

	
	
	
	
	Q1
	Q2
	Q3
	Q4
	
	
	

	已接受
	
	
	
	
	
	
	
	
	
	

	2022
	
	
	
	
	
	
	
	
	
	

	2021
	
	
	
	
	
	
	
	
	
	

	…
	
	
	
	
	
	
	
	
	
	

	總計
	
	
	
	
	
	
	
	
	
	


· 本欄位資料為重要審查參考指標，請務必依實填寫。

4-2. 著作目錄清單（已填績效評鑑表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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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須檢附之資料：
1. 學位證書影本及服務經歷證明文件。
2. 著作審查意見表。(註1)
3. 公開甄選之資料。
4. 以自籌經費聘任者，請檢附經費來源相關佐證資料（如計畫核定清單等）。
5. 系級教評會會議記錄。
6. 院級教評會會議記錄（申請再聘者需檢附）。
註1：新聘專案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學人員，若已具擬聘職級教師證書者，得由用人單位視其學術成就或原送審學校情形，辦理著作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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